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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2          证券简称：ST 九有       公告编号：临 2024-003 

 

湖北九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收到

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裁定。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九有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九有”，

证券代码：600462，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6980万股以清偿债务。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事项不会对湖北九有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日常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导

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法拍的时间和形式尚未确定，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本次盛鑫元通所持公司的 6980万股被强制执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及

公司大股东北京中裕嘉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裕嘉泰”）将积极参与竞拍，

维护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如李明及中裕嘉

泰以外的主体获得 6980 万股股权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鑫元通”）通知，就与联储证券证券回购纠纷一案，其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的《执行裁定书》[案号（2023）粤 03执恢 629号

之一]，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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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鑫元通、北京春晓金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春晓”）、石河

子春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河子春晓”）、北京春晓致信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晓致信”）、韩越与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联储证券”）涉及证券回购纠纷，深圳中院于 2019年 12月 24日对此案进行了判

决，判决如下: 

1、被告盛鑫元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联储证券支付提前购回交

易金额 151,843,150.68 元； 

2、被告盛鑫元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联储证券从 2018 年 8 月

28日起至原到期回购交易日期间的利息 1,734,520.55 元； 

3、被告盛鑫元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联储证券支付违约金(其

中，以 8000 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从 2018 年 10 月 31 日起计至实际

清偿日止；以 70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从 2018年 11 月 2日起计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 

4、被告盛鑫元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联储证券支付律师费 110

万元、财产保全保险费 130,438.17元、公证费 3410元； 

5、原告联储证券对被告盛鑫元通持有的公司 6980 万股享有质押权，并有权对

该质押财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6、被告北京春晓对被告盛鑫元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北京春晓代偿

后，有权向盛鑫元通追偿； 

7、被告春晓致信以其出质的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0.4623％股权(对应人

民币 83793.5 元实缴出资)、深圳市天下房仓科技有限公司 0.1465％股权(对应人民

币 1.0187 万元实缴出资)、北京左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股权(对应人民

133.3411万元实缴出资)、深圳市金斧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8828股权(对应人民币

34.1087万元实缴出资)的价值为限对被告盛鑫元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8、被告石河子春晓以其出质的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1.61％股权(对应人

民币 29.25 万元实缴出资)的价值为限对被告盛鑫元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9、被告韩越以其出质的新疆春晓汇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合伙出

资比例 41.16％(对应人民币 22361.7155 万元实缴出资)的价值为限对被告盛鑫元通

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0、驳回原告联储证券其他诉讼请求。 

若当事人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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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 857,038.55 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已由原告联储证券预交)，由

原告联储证券承担 85,703.86 元，被告盛鑫元通、北京春晓、春晓致信、石河子春

晓、韩越承担 776,334.69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月 21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6。 

二、诉讼进展 

（1）近日，公司收到盛鑫元通通知，其收到深圳中院的《执行裁定书》[案号

（2023）粤 03执恢 629号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执行人一：韩越 

被执行人二：石河子春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三：北京春晓致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四：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五：北京春晓金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一、二、三、四、五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深圳中

院(2019)粤 03民初 146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于 2021年 1

月 21日依法立案执行。 

在前次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四持有的公司股票 6980 万股已被公安机关冻结，

暂无法处置。深圳中院自被执行人五名下银行账户扣划 1,576,925.71 元，扣除执行

费 18169.26 元后，已将余款 1,558,756.45 元划付申请执行人。由于案涉质押财产

暂无法处置，其余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不能提

供财产可供执行，遂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现申请执行人认为本案具备恢复执行条件，

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于 2023年 6月 6日立案。 

在执行过程中，深圳中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责令其在指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如实申报财产情况，但被执行人并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人向深圳中院提出申请，要求处分被执行人四持有的

公司 6980 万股。经查，该 6980 万股股票为该案申请执行人的质押物，目前被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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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城区人民法院首先冻结，执行案号为(2022) 浙 0102 执 416 号[公安冻结案号:

杭公江(经)冻财字(2018)20338 号]。现已商定由该案处置上述财产。 

深圳中院认为，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

请执行人申请处分被执行人的上述财产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九有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原名: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九有”，证券代码:600462，

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6980 万股以清偿债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2）本次可能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可能被拍卖、变

卖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可能被拍卖股份

是否为限售股 

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 否 69,800,000 68.61% 11.31% 否 

截至本公告日，盛鑫元通持有公司股份101,736,9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49%；

累计质押股份 10,173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9%；

累计被冻结股份为 101,736,904 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9%。 

三、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1、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法拍的时间和形式尚未确定，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如本次盛鑫元通所持公司的 6980万股被强制执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及

公司大股东中裕嘉泰将积极参与竞拍，维护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切实保护上市公司

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如李明及中裕嘉泰以外的主体获得 6980万股股权将可能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湖北九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1日 


